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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修正事項對照表(1/3) 
   修正對照 

修正項目 79 年治理基本計畫 本計畫修正 修訂原因 

計畫範圍 

1.卑南溪：新武橋至出海口 
2.鹿野溪：舊鹿鳴橋至鹿野

溪、卑南溪合流
點。 

3.鹿寮溪：舊武陵橋至鹿寮
溪、卑南溪合流
點。 

1.卑南溪：斷面 104 至出海口 
2.鹿野溪：舊鹿鳴橋至鹿野溪、卑

南溪匯流處 
3.鹿寮溪：舊武陵橋至鹿寮溪、卑

南溪匯流處 
4.加鹿溪：加鹿溪橋至加鹿溪、卑

南溪匯流處(本次新增) 
5.加典溪：加典溪橋至加典溪、卑

南溪匯流處(本次新增) 
6.嘉武溪：嘉武橋至嘉武溪、卑南

溪匯流處(本次新增) 
7.濁水溪：電光橋至濁水溪、卑南

溪匯流處(本次新增) 
8.中野溪：中野橋至中野溪、卑南

溪匯流處(本次新增) 

卑南溪斷面 104 以上河段，79
年並未劃設水道治理計畫線及

用地範圍線，而公告之河川區域

線已可達到防洪及管理之需

求，且兩岸多為山谷，無施設防

洪建造物之效益，故將治理計畫

起點修正至斷面 104。另依據民

國 105 年 3 月 22 日經水河字第

10516026100 號及經水河字第

10516026130 號函辦理，及考

量加鹿溪、加典溪、嘉武溪、濁

水溪及中野溪之治理計畫河段

範圍較短，故一同併入本計畫中

檢討。 

計畫洪水量 

1.卑南溪 Q100：17,400 cms 
2.鹿野溪 Q100：6,470 cms 
3.鹿寮溪 Q100：2,600cms 

1.卑南溪 Q100：17,400 cms 
2.鹿野溪 Q100：6,470 cms 
3.鹿寮溪 Q100：2,600cms 
4.加鹿溪 Q25：480cms(本次新增) 
5.加典溪 Q25：361cms(本次新增) 
6.嘉武溪 Q25：209cms(本次新增) 
7.濁水溪 Q25：281cms(本次新增) 
8.中野溪 Q25：312cms(本次新增) 

本次水文分析檢討，因暴雨頻率

分析方法、設計雨型與逕流分析

參數均重新檢算後致主流卑南

溪、支流鹿野溪及鹿寮溪之洪水

量檢討結果小於原公告計畫洪

水量；且本溪沿岸防洪建造物多

已完備，故維持原公告值。另其

餘支流依據「卑南溪水系加鹿溪

治理規劃報告、卑南溪水系加典

溪治理規劃報告，及卑南溪支流

萬安溪、嘉武溪、濁水溪、中野

溪治理規劃報告」之成果，且採

25 年重現期距為保護標準。 

計畫堤頂高 
採計畫洪水位+出水高 1.5
作為計畫堤頂高。 

依本次計畫洪水位加 1.5 公尺出水
高與民國 79 年公告之計畫堤頂高
比較取其高者。 
 

採用最新成果。 

水道治理計畫線
及用地範圍線 

1.考慮現況地形、地貌、流
路、河性，維持河道自然
平衡。 

2.依現況河道，儘量利用現
有堤防、護岸等防洪設
施。 

3.儘量配合流域內已公布
都市計畫，使牴觸減至最
少為原則。 

1.維持既有流路，蜿蜒段劃設平順。 
2.依據現況河道特性及滿足計畫河
寬需求，維持河川治理通洪能力。 

3.水道治理計畫線劃設除參酌原公
告河川圖籍、地籍圖外，依據兩
岸既有堤防、護岸之位置及實際
用地範圍，並考慮現有之流路、
地形及地貌進行修正。 

4.參酌兩岸高崁位置以及寬河固堤
原則，盡量納入水利署管理之公
有地與未登錄地，滿足河寬需求。 

5.支流匯流處，沿現況堤防劃設。 

經檢討目前有部分河段現況河

道與原劃設治理計畫線範圍、現

況堤防施設位置與治理計畫線

略有不符、部分開口堤河段未納

入治理計畫線範圍以及與支流

銜接處等，故依照水利署原則修

正。 

 

 



II 

修正事項對照表(2/3) 
   修正對照 

修正項目 79 年治理基本計畫 本計畫修正 修訂原因 

計畫水道 
縱斷面 

採用民國 75 年測量資料

進行水理演算，計算計畫

洪水位。 

卑南溪、鹿野溪及鹿寮溪採用民國
98、100 年測量資料進行水理演
算、另本次新增加鹿溪及加典溪採
用民國 103 年測量資料進行水理演
算、嘉武溪、濁水溪及中野溪採用
民國 98 年測量資料進行水理演
算，計算計畫洪水位。 

1.經比較河口暴潮位與臨界

水位後，卑南溪出口河段

已不受外潮位影響，故而

修正前期公告起算水位，

採用本次測量地形之斷面

No.1 號臨界水位作為本

計畫水理演算起算斷面之

起算水位。 
2.係採用最新斷面測量成果，

另100年測量資料係對於部

分河段有進行疏濬及四座橋

梁(兩座改建後、兩座 98 年

未測量)，故補測卑南溪、鹿

野溪部分斷面，其餘斷面經

現場調查比對，無明顯變

化，故不影響水理計算。 

計畫水道 
橫斷面 

以複式斷面為準，低水流

路斷面參酌現況深槽，以

深 1~5 公尺邊坡 1：

5~1：10 為低水槽，槽頂

以 1：20~1：50 之緩坡

延至堤腳。 

依現況地形訂定。 依現況地形訂定。 

治理措施及工程措
施 

新建堤防 27,950 公尺 
新建護岸 12,725 公尺 
護岸堤防加高 3,689 公尺 

1.前期治理工程已布設完成，但主
流卑南溪依據本次治理規劃檢討
成果，有三河段尚須新建堤防工
程，如下： 

(1)山里一號堤防新建工程 1,450m 
(2)山里二號堤防新建工程 850m 
(3)池上堤防新建工程 860m 
(4)富興堤防新建工程 460m 

2.本次新增支流濁水溪、加鹿溪及
加典溪依據其治理規劃成果報
告，仍有五處尚須新建堤防工程，
如下： 
 (1) 濁水溪左岸堤防新建工程

250m 
 (2)濁水溪右岸護岸延長工程(斷 

面 1)52m 
 (3)濁水溪右岸護岸延長工程(斷

面 3)78m 
 (4)加鹿溪右岸一號堤防改建工程

(鹿 2~5)620m 
 (5)加典溪左岸一號堤防改建工程

(典 4~5)320m 

依據本次治理規劃檢討成果，

於未達到保護標準處，辦理新

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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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事項對照表(3/3) 
      修正對照 

修正項目 79 年治理基本計畫 本計畫修正 修訂原因 

關連計畫及配合措
施 

洪氾區土地利用、排水與

橋梁配合改善、都市計畫

之配合、河川管理注意事

項等。 

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利用、都市
計畫及區域計畫配合、現有跨河建
造物之配合、取水及排水設施之配
合、中上游集水區水土保持保育治
理措施、洪水預警與緊急疏散避難
之配合措施、生態維護或保育之配
合措施、環境營造之配合措施、河
川維護管理注意事項、其他配合事
項等。 

依經濟部水利署函頒格式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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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前言 
卑南溪流域位於台東縣境內，其流域北鄰秀姑巒溪流域，東界

海岸山脈分水嶺，南接太平溪，西至中央山脈與高屏溪流域分踞東

西向，主流(大崙溪)發源於中央山脈卑南主峰(E.L.3,295 公尺)，全

長 84.35 公里，流域面積約為 1,603.21 平方公里，屬中央管河川。 

一、緣由 
本溪最早由前台灣省水利局於民國77年完成治理規劃報告，

爾後經濟部於民國79年6月1日核定（經水字第22411號函），並於

同年8月7日由前臺灣省政府公告治理基本計畫（府建水154015號

函），原公告範圍係自卑南溪新武橋至出海口止。 

然民國98年8月莫拉克颱風來襲，其長延時強降雨特性造成上

游坡地崩坍嚴重，洪流夾帶大量土砂直瀉而下，除造成堤防農田

等損壞外，更嚴重淤塞河道、改變地貌，舊有水道治理計畫線及

用地範圍線位置已不符時宜，故為改善本溪及支流匯流處淹水問

題，民國99年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著手辦理「卑南溪水系卑

南溪、鹿野溪及鹿寮溪治理規劃檢討」，並由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2年5月6日經水河字第10216050940號函備查，奉准辦理推動後

續事宜，爰辦理本次「卑南溪水系卑南溪、鹿野溪及鹿寮溪治理

計畫(第一次修正)」。 

另卑南溪支流加鹿溪、加典溪、嘉武溪、濁水溪及中野溪等

支流過去尚無辦理過治理計畫，考量此5條支流因治理範圍短，且

本計畫為卑南溪水系治理計畫，故一同併入本治理計畫。 

二、修正範圍 
本計畫檢討範圍包含卑南溪水系卑南溪、鹿野溪、鹿寮溪、

加鹿溪、加典溪、嘉武溪、濁水溪及中野溪，因卑南溪斷面10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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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橋河段，原公告治理計畫並未劃設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

圍線，而公告之河川區域線已可達到防洪及管理之需求，且兩岸

多為山谷，無施設防洪建造物之效益，後續配合河川區域線予以

管制即可，故修正範圍詳表1，修正後合計總長度約75.5公里。本

溪之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部，管理機關為經濟部水利署，執行機

關為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 

表 1 本計畫修正治理範圍對照表 
河段 原公告治理範圍 修正後治理範圍 備註 

卑南溪 自新武橋至河口 
自斷面 104 至河口(依據海堤及

河堤銜接處為治理計畫終點) 
第一次 
修正 鹿野溪 自舊鹿鳴橋至卑南溪匯流處 

自舊鹿鳴橋至鹿野溪、卑南溪匯

流處 

鹿寮溪 自舊武陵橋至卑南溪匯流處 
自舊武陵橋至鹿寮溪、卑南溪匯

流處 

加鹿溪 - 
自加鹿溪橋至加鹿溪、卑南溪匯

流處  

加典溪 - 
自加典溪橋至加典溪、卑南溪匯

流處  

嘉武溪 - 
自嘉武橋至嘉武溪、卑南溪匯流

處  

濁水溪 - 
自電光橋至濁水溪、卑南溪匯流

處(清修橋止)  

中野溪 - 中野橋至中野溪、卑南溪匯流處  
註：「-」前期僅只有規劃成果，並無治理計畫報告。 

三、修正項目及內容 
本次除針對民國79年公告之卑南溪主流及其支流鹿野溪、鹿

寮溪進行檢討修正外，亦將加鹿溪、加典溪、嘉武溪、濁水溪及

中野溪等之治理規劃成果一併納入。修訂內容詳P.I頁~P.III頁「修

正事項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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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流域概況 

一、水土利用現況及流域經理 

(一)流域土地利用 

卑南溪流域上游深山區多為針闊葉樹之原始林，林況佳、覆

蓋良好；中上游多為草生，竹林及造林地，部份山坡地墾植果樹；

中下游則為以水旱田及果樹園為主。依土地利用調查區分，森林

佔87.72%(闊葉林佔38.93%、針闊葉林佔27.69)、農業佔6.40%、其

餘佔5.88%。 

(二)集水區水土保持與坡度保育 

本流域山地面積約佔全流域85%，主要種植林木及竹類，坡

地保育尚佳。而依據水保局於民國106年2月更新之土石流潛勢溪

流調查成果，卑南溪流域公告土石流潛勢溪流計有49條，其中有5

條屬於高潛勢、15條中潛勢。另依據民國103年衛星影像資料統計，

計畫區仍有約5,122公頃之崩塌地。 

(三)水資源利用 

1、水質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卑南溪流域河川水質汙染程

度水質檢驗成果，因懸浮固體值偏高，部分河段達到中度污染。 
2、地下水利用 

本流域北起池上、關山縱谷地區，南經鹿野至台東沖積平

原為主要地下水蘊藏地區，地層均為良好之含水層，且各河流

在流程中之滲透水量甚多，故地下水蘊藏量豐富，亦可與公共

給水配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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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川水資源利用 

流域內年平均降雨量約1,779.6mm，年平均流量約2935.69

百萬立方公尺，而本流域內公共給水皆由自來水公司系統供水，

主要水源為河流及地下水及部分山澗水，另農業灌溉用水則取

自卑南溪主、支流，灌溉面積約為9,767公頃，主要圳路包含池

上圳、關山大圳、卑南圳及卑南上圳等，灌溉用水來源，以河

川水佔大宗約99%，地下水權量僅佔1％。 

(四)相關計畫 

卑南溪流域範圍內包含都市計畫、雨水下水道計畫及風景特

定區，其與本計畫相互關係將分述如下： 

1、都市計畫 

本流域包含台東市擴大都市計畫、台東鐵路新站附近地區

主要計畫、鹿野都市計畫、關山都市計畫、池上都市計畫等5

處都市計畫區，其中僅台東市擴大都市計畫及台東鐵路新站附

近地區都市計畫等2處都市計畫區較鄰近卑南溪右岸下游出口

河段，但2處都市計畫區對於卑南溪並無影響。 

2、雨水下水道計畫 

卑南溪流域內僅於台東縣關山鎮有施設雨水下水道，所收

集之雨水將流入卑南溪中。 

3、特定風景區 

本流域僅有紅葉溫泉風景特定區，位於鹿野溪左岸上游，

此河段已有施設堤防，但紅葉溫泉風景特定區非在本計畫治理

計畫範圍內，即已在鹿野溪治理計畫起點(舊鹿鳴橋)上游。 



 5 

二、水文及河川特性 

(一)流域水文 

卑南溪流域之水文特性，依據台東氣象站統計資料，平均年

降雨量約為1,779.6mm，大部份集中於5月至10月，約佔全年降雨

量82%，其餘11月至4月僅約18%，且流域內之年平均雨量分佈隨

地勢遞加而增大，流量變化以6月至10月為豐水期，11月至5月為

枯水期。 

(二)河川特性 

1、主流卑南溪 

卑南溪主流河幅寬闊，發源於中央山脈卑南主峰(E.L.3,295

公尺)，循天然山谷東流，流至池上南方受海岸山脈之阻擋，轉

向沿海岸山脈南走，經山里、利吉河谷及卑南、岩灣，於台東

市北郊注入太平洋，主流全長84.35公里，流域面積為1,603.21

平方公里，平均河川坡降約1/23，其兩岸支流分別發源於右側

中央山脈與左側海岸山脈，由兩側往中央匯入卑南溪。卑南溪

主流以辮狀河川為主，坡陡流急，在平常流況且無其他因素干

擾下，河道輸砂能力強，因此在長時間流量歷線之泥砂運移狀

態下，河道呈現下刷之趨勢。 

2、支流 

(1)鹿野溪 

鹿野溪發源於中央山脈海端鄉利稻村與加拿村之分界點

(E.L.3,102公尺)，循天然山谷先南流後，經延平鄉紅葉村後逐

漸轉向東流，流經延平鄉鸞山村、鹿野鄉鹿野村等村里後，

匯入卑南溪，其主流長約65.80公里，流域面積為507.26平方

公里，平均河川坡降約1/21，鹿寮溪溪主流以辮狀河川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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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陡流急，於舊鹿鳴橋下游河段流路變遷幅度亦大，為溪流

砂石流與洪流之緩衝區。 

(2)鹿寮溪 

鹿寮溪發源於中央山脈美奈田主山北北西側(E.L.2,949公

尺)，依循天然山谷向東流，至阿蘭山時先轉北後再向東流續

流，沿線經延平鄉桃源村、永康村、武陵村、海端鄉加拿村、

鹿野鄉永安村、瑞隆村、鹿野村等，最後匯入卑南溪，主流

長約35.42公里，流域面積為139.04平方公里，平均河川坡降

約1/13，上游受到山谷地形約束，出谷後中，下游主流以辮狀

河川型態。 

(3)加鹿溪 

加鹿溪為卑南溪右岸支流，發源於中央山脈加奈鹿山

(E.L.1,823公尺)，流路向東流經海端鄉崁頂村、海端鄉加拿村

及關山鎮月眉里等後，在於月眉堤防旁匯入卑南溪內，主流

長約6.42公里，集水面積約19.54平方公里，而河川平均坡降

在加樂橋以上屬山區河段坡降約1/6，以下平原河段平均坡降

約1/25，地形標高介於170~1,823公尺間，上游屬於山區河川，

中、下游屬於辮狀河川型態。 

(4)加典溪 

加典溪為卑南溪右岸支流，發源於中央山脈加奈典山

(E.L.1,888公尺)，流路向東流經海端鄉加拿村、關山鎮月眉里

等後，於瑞和堤防旁匯入卑南溪內，主流長約8.52公里，集水

面積約13.47平方公里，而河川平均坡降在加典一號壩以上屬

山區河段平均坡降約1/6，以下屬平原河段平均坡降約1/30，

上游屬於山區河川，中、下游屬於辮狀河川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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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嘉武溪 

嘉武溪發源於海岸山脈東河鄉、池上鄉與關山鎮之分界

點附近(E.L.857公尺)，由東向西流，於197縣道嘉武橋下游流

入卑南溪左岸，主流長度約5.55公里，流域面積約8.61平方公

里，主流平均坡降約1/7.5，因流量較小且河寬不大，河道均

為單一斷面，其屬於順直河川。 

(6)濁水溪 

濁水溪發源於海岸山脈東河鄉、關山鎮與鹿野鄉之分界

點附近(E.L.956公尺)，由東北向西南流，於197縣道電光橋下

游流入卑南溪左岸，主流長度約6.70公里，流域面積約10.73

平方公里，主流平均坡降約1/13，因流量較小且河寬不大，河

道均為單一斷面，其屬於順直河川 

(7)中野溪 

中野溪發源於海岸山脈之都鹿北山(E.L.681公尺)北側，

由東北向西南流，於197縣道中野橋下游流入卑南溪左岸，主

流長度約6.75公里，流域面積約11.17平方公里，主流平均坡

降約1/15，因流量較小且河寬不大，河道均為單一斷面，其屬

於順直河川。 

三、水患潛勢及致災原因 

(一)水患潛勢 

主流卑南溪及支流鹿野溪、鹿寮溪、加鹿溪、加典溪、嘉武

溪、濁水溪及中野溪在保護標準下，大部分計畫河段均可容納計

畫洪水量，惟部分河段（包括卑南溪右岸斷面28~30、卑南溪左岸

斷面55～56(寶華護岸下游)及卑南溪左岸斷面82(萬安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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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堤岸保護而造成溢淹，及現況部分河段堤岸出水高不足。以保

護標準而言，現況淹水面積約94.9公頃。 

(二)致災原因 

本流域於滿足保護標準下，仍具有淹水潛勢之面積約81.3公頃，

其主要災害原因如下： 

1、上游降雨集中，洪峰流量大、上游大量土砂下移 

因豪大雨所帶來的高降雨量，導致上游發生大規模崩塌、

土石下移情況，而至下游段因河道坡度漸緩，無足夠能力往下

游輸送土砂，土砂落淤於河幅開闊處，形成嚴重淤積或洪水溢

淹等災害，如卑南溪斷面81~83池上堤防河段等。 

2、河川擺盪，水流夾帶土石、漂流木撞擊力巨大 

本流域於洪水宣洩時易因流心不固定，導致河川擺盪嚴重，

尤其堤防遭沖毀或損壞處多在河道彎道處及水流直衝攻擊面，

水流夾帶土石、漂流木，在高速流動下產生巨大之撞擊力，造

成堤防破壞、進水口損壞，威脅堤後保全對象。 

3、地質條件不佳 

卑南溪岸旁之利吉惡地形、小黃山等，為膠結不良之礫岩

組成之卑南山礫岩與利吉層，於河岸凹岸處容易遭沖蝕崩塌；

另加鹿溪由於流域約80％位於山區，且坡面坡度甚陡，又地質

條件不佳，當降雨滲入高陡坡面或稜線表層土壤及破碎岩盤內

時，極易發生土壤沖蝕、掏刷，形成蝕溝。 

4、河道淤積、橫向沖蝕 

中下游河幅寬闊，河床容易淤高，影響河段通洪能力；加

上卑南溪無固定主深槽、流心易擺盪之特性，水流衝擊面容易

遭受破壞，如卑南溪與鹿野溪匯流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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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開口堤出口淤積，影響堤後排水 

以往本溪治理時，對於堤後逕流多採以開口堤處宣洩方式，

且沿岸多為稻田，可允許局部浸淹，故維持開口堤可提供本溪

在發生超過計畫保護標準洪水時之滯洪效果，因此對於堤後排

水問題，仍以開口堤方式處理。另各支流匯入處設置開口堤不

但可調節洪水，且不易發生積水及排水問題，然本溪現況部分

河段因河幅開闊，易有河床淤積情形，造成開口堤排水出口易

受阻致影響堤後排水。 

6、部分河段未設置防洪設施導致淹水災害 

依據水理分析成果在100年重現期距洪水量下，本溪左岸斷

面55~56(寶華護岸下游)及右岸斷面28~30，現況因無堤岸保護

而造成溢淹；本溪左岸斷面82(萬安溪出口)，因出口兩岸尚未

設置背水堤，導致卑南溪洪水倒灌而造成低地淹水。另亦檢視

跨河構造物，危害因素區分為橋梁底高低於洪水位、梁底出水

高不足1.5公尺及橋墩束縮、河道坡度大致流速過大而沖刷力強

等，有關主管單位需注意橋墩基礎安全保護。 

7、加鹿溪及加典溪河道縱坡差異甚大，下游匯流處土砂淤積 

兩溪合流後，因河幅大幅放寬致流速變緩，造成上游不安

定土砂易落淤至匯流處，此外兩溪於匯流處以上河道坡度較陡，

而合流後河道坡度趨緩，更加劇土砂落淤於此處；而合流處土

砂堆積嚴重，亦造成兩條河川河道土砂不易往下游輸送，河道

土砂淤積已略高於堤後農田，致堤後排水匯入不易而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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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治理基本方針 

一、治理課題 

(一)河川水道暢通洪流課題 

卑南溪水系由民國22年開始進行治理規劃，至今已80年多，

防洪工程已大多完成，現有防洪、跨河構造物檢討依據現有治理

規劃檢討原則尚稱足夠。然因防洪建造物多已完備，主要洪水均

已導入河槽內，除部分開口堤段及尚未施設堤防河段外，洪氾區

不大；且因受地形所限，在河川治理上，僅能採用束洪、導洪、

避洪三種方法配合與併用，著重於現有防洪工程安全維護及保持

水道暢通，避免阻礙水流及破壞河道自然穩定。 

另本溪河段屬辮狀與蜿蜒夾雜相混之不同河川特性，因河川

擺盪易造成攻擊面堤防破壞或毀損、水流直攻山壁導致河岸崩塌

擴以及河道淤積造成流心改變，主槽流路不穩擺盪橫向沖刷兩岸

堤岸基礎等，上述因河性變化影響防洪安全，仍應加強注意，於

適當處布置堤防保護工，並搭配河道整理、培厚堤防等措施。 

(二)水道冲淤變化及泥沙處理課題 

卑南溪流域內仍有多處崩塌地，以及現況河段亦多土砂淤積，

造成輸砂能力較低之河段通洪能力降低，故上游集水區坡地應考

量環境穩定及自然復育，並配合下游河道輸砂能力，使本溪沖淤

狀況能逐漸恢復其自然平衡狀態。 

(三)市鎮聚落及重要產業保護課題 

卑南溪下游右岸即為台東市區，為卑南溪沿岸最重要之保全

對象，現雖有台東大堤保護，然因下游河段處坡度仍陡，且受右

岸岩灣小黃山、台東大橋上游左岸利吉惡地以及台東大橋下游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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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灘地影響，水路蜿蜒而曲折，易形成凹岸水流攻擊台東大堤，

而致台東市區發生淹水災情，故應加強保護堤岸基礎及穩定堤前

灘地，以保護保全對象之安全。 

(四)生態維護課題 

卑南溪水質優良，大部分水質指標多屬未稍受汙染，並保有

許多未受破壞之自然景觀，水、陸域生態資源相當豐富，溪內有

台灣馬口魚、大吻鰕虎等台灣特有種，為避免人工化設施會影響

河川水理、自然特性及水岸生物生存環境，應利用河道兩岸植生

配合堤岸治理工程，將河川兩岸堤防進行植栽綠化，或利用塊石

培厚堤防以積聚泥土，供植物生長，也為河川中小型水生動物、

昆蟲等提供了棲息處。 

未來辦理河道整理或疏浚後，仍應保留各種水深變化的河床，

增加多樣性的水流狀況，使河川廊道水陸域的生態獲得較佳的發

展與平衡，且在不影響通洪能力的前提下，保存原有植生等，可

保護表土植披及防止塵揚。另就東部河川而言，外來物種(西部鯉

科大型魚種)入侵，以及高身白甲魚(高鯓鯝魚)、何氏棘魞與大吻

蝦虎等等特殊物種保育問題，均值得關注。 

(五)環境營造及維護課題 

近年來環境意識提昇，河川應於安全無虞基礎上，考量自然

環境，以河川管理為主，強調生態環境和諧美感為原則，將既有

護岸設施加強植栽綠美化，增加綠覆率，以提供舒適的活動空間，

塑造親水環境，另利用河溪廊道提供生物棲息環境外，亦提供景

觀美質供民眾觀賞休憩之用，濱溪廊道的空間必須依自然的型態

善加規劃，避免高密度使用而影響河防安全、破壞自然景觀，使

生物棲地零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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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河川空間利用經妥善規劃後，需細心營造水域及其周邊

環境，以提升品質，營造人類與生物共存共榮的優質環境。河川

環境營造經妥善規劃後，後續應定期維護營造之成果，並考慮計

畫性推動民間團體參與河川環境之維護管理工作。 

二、流域經理方針 
卑南溪水系主支流大部分發源於中央山脈及海岸山脈，其河

道縱坡良好大部分可依靠重力排水，較少低地積淹，過去河道辮

狀岐流扇狀散佈花東縱谷間，經歷年水道治理及堤岸整建現況多

束範於兩堤之間，由於主支流上游坡度陡峭，國有林班地本計畫

流域總面積之79.61％，而中、下游之土地利用以一般農業區、山

坡地保育區及特定農業區為主，復以花東地區位於板塊活動區域，

地震頻繁，上游地質破碎土砂產量旺盛，計畫區內仍有約5,122公

頃之崩塌地，若發生100年重現期距之颱風豪雨時，河床淤積潛勢

較大。因此流域內應需加強崩塌地處理及水土保持工作，以減緩

中下游之淤積量，達到河川自然土砂平衡，並確保河川正常機能、

維護自然景觀及生態環境之保育。 

本溪以寬河治理方式增加河道天然囚砂蓄洪空間，配合綜合

治水及防災觀念，擴大用地範圍線劃設範圍。為維持台東地區自

然風景人文特色，治理除原已布設工程區域外，若無重要保護對

象，於河川區域內或計畫洪水到達範圍盡量保持原自然風貌，減

少人為干擾及工程布設，以符合台東縣整體之發展藍圖。 

三、河川治理基本方針 
1、本溪河道兩岸多為平緩河階平原，主要為農業耕作使用，一

般住宅與工商用地主要位於下游河口附近，將來區域計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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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應避免發生與水爭地之情形；為期有效維持計畫水

道之完整，相關開發利用必須切實配合本計畫。 

2、河道空間布設上，水道治理計畫線應以導洪為出發點，放寬

河幅，提供水、砂運移空間。 

3、本溪流域地文及水文變化，豐枯水期流量相差懸殊，故其河

相變化、水理特性隨坡度變化，亦隨人為治理工程介入程度

不同，導致河性不同變，因此基本治理方針應以工程減量，

維持河川自然風貌為基準，而有關防災原則採以導洪為主，

河道整治為輔，另本溪中、下游堤防多已興建完成，上游山

區河道應以河川管理手段為主以代替無治理效益之工程手

段。 

 



 14 

第肆章、水道治理計畫及保護標準 

一、水道治理計畫 

(一)計畫原則 

卑南溪水道治理計畫線係依水利法施行細則第58條規定，及

參酌民國79年公告「卑南溪治理基本計畫」與本次修正計畫河寬，

並配合現況需求訂定，其原則如下： 

1、卑南溪、鹿野溪及鹿寮溪係採100年重現期距之保護標準，而

支流加鹿溪、加典溪、嘉武溪、濁水溪及中野溪等係採25年

重現期距之保護標準。 

2、維持既有之流路，於蜿蜒段劃設平順。 

3、依據現況河道特性及滿足計畫河寬需求，維持河川治理通洪

能力。 

4、水道治理計畫線劃設參酌原公告河川圖籍、地籍圖、都市計

畫線與航照圖，配合兩岸既有堤防之堤肩線、護岸位置及實

際用地範圍，並考慮現有之流路、地形及地貌。 

5、參酌兩岸高崁位置、公私有地分布以及寬河固堤原則，納入

水利署管理公有地與未登錄地，減少納入私地，滿足計畫河

寬需求。 

6、各支流匯入卑南溪主流處，以卑南溪100年重現期距保護標準

之洪水到達區域之位置銜接劃設用地範圍線，或以背水堤方

式銜接卑南溪計畫堤頂高。 

(二)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檢討比較及劃定 

依上述之原則，全河段依照自然條件及主、客觀因素之不同，

可分河段訂定水道治理計畫，其中卑南溪主流及支流鹿野溪、鹿

寮溪為原已公告，本次為檢討比較，其餘支流尚無辦理過治理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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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故為本次新增劃定，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之檢討比

較如表2至表3。以下就卑南溪流域內主流卑南溪及支流鹿野溪、

鹿寮溪之原公告及本次劃設原則及修正原因敘述如下： 

1、主流卑南溪 

(1)河口至岩灣護岸起點(卑南溪斷面1~19) 

原公告之水道治理計畫線左岸以平滑圓順曲線將現有石

山堤防往下游銜接至河口，往上游至富源附近之山邊，以及

利吉附近之高崁、利吉堤防、利吉護岸；右岸則以平滑圓順

曲線將台東大堤往下游銜接至河口，往上游至台東大堤護岸、

台東大橋，並銜接至卑南堤防和岩灣護岸。本次因卑南溪左

岸斷面7處富源溪匯入，現地屬於開口堤，故水道治理計畫線

與上下游平順銜接，並沿既設石山堤防堤肩線修正。另卑南

溪左岸斷面7～斷面10間鄰近仍有公有地，故而修正用地範圍

線沿公有地範圍劃設；卑南溪左岸斷面12~14則沿富源護岸範

圍劃設。另外右岸因斷面11~12卑南堤防已新建完成，故沿卑

南堤防及台東大堤堤肩線修正。 

現況岩灣段(卑南溪斷面17~斷面19)河道已超出原水道治

理計畫線，且已施設岩灣護岸保護後方花東縱貫鐵路通過，

故變更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共線。 

(2)岩灣護岸至鹿野溪合流段(卑南溪斷面19~35) 

民國79年原公告劃設之水道治理計畫線左岸以平滑圓順

曲線將現有利吉堤防、護岸銜接至上游的山邊、高崁；右岸

則以平滑圓順曲線將山里堤防、護岸銜接至下游的山邊、高

崁。本河段兩岸高台地均呈峭壁豎立，歷年來洪流受制於河

谷間，流路尚無多大變化，原水道治理計畫線沿兩岸山壁高

崁及河槽邊緣劃設尚屬合理，因此大部分河段維持原劃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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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本次修正於左岸利吉護岸段(卑南溪斷面21～斷面22)，因

現況護岸與原公告水道治理計畫線略有差異，故依現況修正；

以及卑南溪斷面26~35間左岸及卑南溪斷面25~26右岸河段，

因沿山壁邊之河川流路已超出水道治理計畫線，故將水道治

理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共線加寬沿高崁劃設；另卑南溪斷面

26~27右岸山里堤防已興建完成以及配合山里溪匯入，故變更

水道治理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沿堤防位置劃設。 

(3)鹿野溪合流至鹿寮溪合流段(卑南溪斷面35~46) 

民國79年原公告劃設之水道治理計畫線左岸以平滑圓順

曲線沿山邊、高崁劃設；右岸則計畫以平滑圓順曲線將和平

護岸、鹿野堤防、鹿寮堤防銜接至鹿寮溪合流口。此河段左

岸為海岸山脈，右岸為堤防所束制，歷年洪水流路亦穩定，

故大部分原劃設水道治理計畫線尚屬合理，另本次修正於卑

南溪左岸斷面36~斷面38間左岸河段，因沿山壁邊之河川流路

已超出水道治理計畫線，以及卑南溪左岸斷面41～斷面46現

況河道同樣超出水道治理計畫線，故將水道治理計畫線與用

地範圍線共線加寬沿高崁平滑劃設。 

另卑南溪右岸斷面38，由於現況該處為濕地，且水防道

路已施設完成，該處亦為公有地範圍，因此變更該處用地範

圍線納入水防道路範圍，並與河川區域線共線。而卑南溪斷

面39～斷面41處則依現況鹿野堤防佈設位置局部修正。 

(4)鹿寮溪合流至寶華大橋河段(卑南溪斷面46~59) 

民國79年原公告劃設之水道治理計畫線左岸以平滑圓順

曲線將寶華堤防、寶華護岸堤防往下游銜接至山邊、高崁；

右岸則計畫以平滑圓順曲線將新良低水護岸、后湖護岸沿高

崁劃設後銜接至瑞源堤防及寶華大橋。由於本河段兩岸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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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及高台地之對峙，形成深凹型良好河槽，流路亦穩定。原

劃設水道治理計畫線尚屬合理，本次對卑南溪斷面50~53間左

岸河段，因沿山壁邊之河川流路已超出公告水道治理計畫線，

故將水道治理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共線加寬沿高崁劃設。 

另卑南溪斷面54～斷面56右岸瑞源堤防與原水道治理計

畫線略微差異，故依現況修正水道治理計畫線，而卑南溪斷

面54～55左岸寶華護岸下游段，由於現況河道已超出水道治

理計畫線，故變更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沿現況河道

範圍劃設。 

(5)寶華大橋至崁頂溪合流段(卑南溪斷面59~71) 

民國79年原公告劃設之水道治理計畫線左岸以平滑圓順

曲線將電光二、三、四、五號堤防往下游銜接至山邊、高崁

及寶華大橋；右岸則計畫以平滑圓順曲線將瑞和堤防銜接至

加鹿溪、加典溪合流口，再往上游銜接崁頂堤防至崁頂溪合

流口。由於本河段兩側防洪設施大多完成，歷年洪水流路亦

穩定，大部分河段原劃設水道治理計畫線尚屬合理，故水道

治理計畫線沿現有堤防位置局部修正。另於卑南溪斷面59～

斷面60左岸現況河道已超出用地範圍線，且已施設南興護岸

加以保護河岸並有水防道路連接，故依既有堤岸位置修正水

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 

另本河段右岸有崁頂溪及加鹿溪、加典溪匯入，目前現

況三條支流之背水堤均已興建完成，故沿支流堤防修正用地

範圍線。 

(6)崁頂溪合流至池上大橋河段(卑南溪斷面71~90) 

民國79年原公告劃設之水道治理計畫線左岸以平滑圓順

曲線將電光一、二號堤防、電光堤防、振興堤防銜接至山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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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崁後，銜接至富興堤防、池上堤防，並往上游銜接至池上

大橋；右岸則計畫以平滑圓順曲線將關山堤防、德高一、二、

三號堤防、海端四號堤防銜接至池上大橋。本河段目前兩側

防洪工程設施大多完成，大部分原劃設水道治理計畫線尚屬

合理，故水道治理計畫線沿現有堤防位置局部修正。另卑南

溪斷面79~80間左岸河段，因沿山壁邊之河川流路已超出水道

治理計畫線，故將水道治理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加寬沿高崁

劃設，及斷面81~84因池上堤防及富興堤防已超出水道治理計

畫線，因此以平順銜接方式修正。而右岸德高1、2、3號開口

堤處依現有堤防範圍修正用地範圍線。 

另外左岸池上堤防(卑南溪斷面82~83處)及右岸海端四號

堤防(卑南溪斷面83～斷面84)及德高四號開口堤現況堤防位

置略有差異，故依現況修正用地範圍線，以及左岸配合萬安

溪出口，保留必要出口河寬(150m)，故修正水道治理計畫線

與用地範圍線。 

(7)池上大橋以上河段(卑南溪斷面90~104) 

民國79年原公告劃設之水道治理計畫線左岸以平滑圓順

曲線將池上堤防、新興堤防、錦屏堤防往上游銜接至廣原堤

防，往上游則沿山邊、高崁劃設；右岸則計畫以平滑圓順曲

線將海端一、二、三、四號堤防、愛沙卡護岸銜接至初來橋，

往上游則沿山邊、高崁劃設。由於本河段多已建置堤防，無

堤段也有高台地或山壁對峙，河道穩定，原水道治理計畫線

沿堤防及兩側高台地劃設尚屬合理，故不予變更，僅於卑南

溪左岸斷面98～斷面104依照高崁及未登錄地範圍劃設、卑南

溪斷面100～斷面101左岸依廣原堤防範圍修正及右岸依愛沙

卡護岸範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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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流鹿野溪 

民國79年原公告劃設之水道治理計畫線多以平滑圓順曲線

沿山邊、高崁劃設，民國98年莫拉克颱風後，第八河川局針對

鹿野溪進行災後檢討，並據以施設嘉豐、和平堤防之治理，因

此鹿野溪下游斷面1～8依重新檢討之水道治理計畫線。而鹿野

溪斷面8～13-1河段，僅於斷面9右岸因沿山壁邊之河川流路超

出水道治理計畫線，故將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共線加

寬沿高崁劃設，其餘河段已設置堤防及護岸，無堤段也有高台

地或山壁對峙，河道穩定，原水道治理計畫線沿堤防及兩側高

台地劃設。 

3、支流鹿寮溪 

民國79年原公告劃設之水道治理計畫線多以平滑圓順曲線

沿山邊高崁劃設，由於本河段多已建置堤防，無堤段處也有高

台地或山壁對峙，現況河道穩定，故沿現有堤防或護岸之臨水

面堤肩修正水道治理計畫線，用地範圍線則以堤後側溝範圍或

鄰近公有地劃設。 

4、支流加鹿溪 

本河段多已建置堤防，因此水道治理計畫線多以沿既設堤

防堤肩線劃設，惟左岸斷面1~斷面4、右岸斷面2~斷面5依據堤

防改建位置畫設，另用地範圍線除依堤防用地及水防道路所需

寬度劃設外，亦將鄰近公有地完整劃入，因此，加鹿溪斷面合

2~鹿斷面4右岸屬於加鹿溪及加典溪匯流處之洪氾區且為國有

土地，故將其劃入。 

5、支流加典溪 

本河段多已建置堤防，因此水道治理計畫線多以沿既設堤

防堤肩線劃設，惟右岸水道治理計畫線由卑南溪匯流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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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既設堤防堤肩線平順銜接卑南溪水道治理計畫線，而用地範

圍線除依堤防用地及水防道路所需寬度劃設外，亦將鄰近公有

地完整劃入，因此匯流處斷面合2~加典溪斷面5左岸屬於加鹿溪

及加典溪匯流處之洪氾區且為國有土地，故將其劃入。 

6、支流嘉武溪 

本河段現有防洪構造物已十分完備，因此本河段水道治理

計畫線擬定，左岸係配合現有電光堤防之臨水面堤肩，右岸則

配合現有嘉武護岸之臨水面堤肩研訂劃設，並於匯流口以平滑

圓順曲線連接卑南溪水道治理計畫線。 

7、支流濁水溪 

本河段水道治理計畫線擬定，左岸斷面2至電光橋依天然高

崁研訂劃設，且經考量河寬與現況，爰依斷面2現況河寬，以平

滑圓順曲線劃設至斷面1並順接卑南溪水道治理計畫線。右岸亦

於河口處連接卑南溪水道治理計畫線，且沿濁水溪右岸護岸研

訂劃設，再順接天然高崁至斷面3.2處，再沿河階台地邊緣向上

游劃設至電光橋。 

8、支流中野溪 

本河段經現況方案水理檢討，現況河寬皆足以通過計畫洪

水量，現有防洪構造物已十分完備。本河段水道治理計畫線擬

定，左岸係配合現有鸞山堤防堤肩，右岸沿山壁間劃設至鸞山

大橋護岸，再配合現有鸞山大橋護岸研訂劃設，並連接卑南溪

水道治理計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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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卑南溪本流、支流鹿野溪及鹿寮溪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檢討比較表 
河 段 斷

面樁號 

水道治理計畫線 用地範圍線 

左岸 右岸 左岸 右岸 

與前期公告比較 本次修正 與前期公告比較 本次修正 與前期公告比較 本次修正 與前期公告比較 本次修正 

卑南溪 

斷面 

1~19 

斷面 2下游拓寬約 0~24公尺、斷面

2~14 窄縮約 0~22公尺、斷面 16~18

窄縮約 0-22公尺 

全段依既有構造物劃設，其餘維持

原公告 

斷面 1 下游至計畫終點拓寬

約 0~127 公尺、斷面 9~11-1

拓寬約 0~224 公尺、斷面

13~18 拓寬 0~137 

斷面 17~19 採紅黃共線，斷

面 17 下游至計畫終點依既

有構造物劃設，其中斷面

11-11-1 依開口堤原則劃

設。 

拓寬約 0~333公尺 斷面 7~11 依石山圳

右岸及富源溪範圍劃

設，其餘依據既有堤

防後側溝、水利署公

有地劃設 

拓寬約 0~61公尺 依據既有堤防後側

溝、水利署公有地及

高崁劃設 

斷面

19~35 

斷面 20~22拓寬約 0~55公尺、斷面

22~23窄縮約 0~19公尺、斷面 26~34

拓寬約 0~176公尺 

斷面 20~25 依據既有護岸劃設，斷

面 25~35 依據高崁劃設，其餘維持

原公告 

斷面 22~27 拓寬約 0~136 公

尺、斷面 33~34山里堤防段拓

寬約 0~14公尺。 

斷面 33~35依據山里堤防劃

設，其餘依據高崁劃設及維

持原公告 

斷面 22~24 窄縮約

0~30 公 尺 、 斷 面

20~22、26~35拓寬約

0~155公尺 

依據既有堤防或護岸

側溝、水利署公有地

及高崁劃設劃設 

斷面 23~26約 0~128公

尺、其餘部分微小拓寬

約 0~50公尺，部分窄縮

0~10公尺 

依據既有堤防或護

岸側溝、水利署公有

地 及 高 崁 劃 設 劃

設，其餘維持原公告 

斷面

35~46 

斷面 35~38拓寬約 0~50公尺、斷面

40~40-1 

拓寬約 0~58公尺、斷面 41~45拓寬

0~185 公尺 

僅斷面 40~40-1 為中野溪匯入，依

據支流既設堤防與高崁劃設，斷面

35~38、41~45皆依據高崁劃設，其

餘維持原公告 

斷面 38~44 拓寬約 0~119 公

尺、斷面 44~45間窄縮約 0~24

公尺 

斷面 39~46依據既有堤防劃

設，其餘維持原公告 

斷面 35~38、41~46拓

寬 0~165公尺 

依高崁劃設，其餘維

持原公告 

部分拓寬約 0~240 公

尺，部分窄縮 0~15公尺 

依 據 水 利 署 公 有

地、既設堤防堤後側

溝及水防道路劃設 

斷面 

46~59 

斷面 50~53 拓寬約 0~136 公尺、斷

面 54~56 拓寬約 0~120 公尺、斷面

56~57 上游窄縮 0~13 公尺、斷面

58~59 間拓寬 0~35公尺 

斷面 50~56 大部分依據高崁劃設，

僅斷面 55 上游依據河岸地形線劃

設，其餘維持原公告 

斷面 46~48 拓寬約 0~27 公

尺、斷面 52~54 窄縮約 0~23

公尺、斷面 55~56 拓寬 0~66

公尺、斷面 57~58窄縮約 0~19

公尺 

斷面 46~48及 52~58依據既

有構造物劃設，其餘維持原

公告 

 

斷面 50~53、54~56、

58~59 拓寬約 0~220

公尺、斷面 56~58 窄

縮約 0~15公尺 

依高崁劃設、既有堤

防或護岸側溝及水利

署公有地劃設，其餘

維持原公告 

斷面 48~54窄縮約 0~35

公尺、 54~59 拓寬約

0~150公尺 

依據水利署公有地

及既設堤防堤後側

溝劃設 

斷面 

59~71 

斷面 59~60、拓寬約 0~209公尺、斷

面 60~65 拓寬約 0~17 公尺、斷面

65~71窄縮約 0~17公尺；斷面 61~62

間濁水溪匯入、斷面 75嘉武溪匯入  

斷面 59~60 依據既有護岸和高崁劃

設、斷面 60~71依據既有堤防劃設 

斷面 59~62 窄縮 0~11 公尺、

斷面 69~71間拓寬約 0~250公

尺、斷面 64 加鹿溪及加典溪

匯入、斷面 70~71崁頂溪匯入 

全段依既有構造物劃設與

支流銜接。 

斷面 61~66、67~68拓

寬約 0~20公尺 

依據水利署公有地及

既設堤防堤後側溝劃

設，其餘維持原公告 

斷面 48~54窄縮約 0~35

公尺、 54~71 拓寬約

0~150公尺 

依據水利署公有地

及既設堤防堤後側

溝劃設 

斷面 

71~90 

斷面 71~72、79~81、81~84、86~89

拓寬約 0~93 公尺、斷面 74~75-1、

75-2~78、85 窄縮約 0~34 公尺、斷

面 81~82萬安溪匯入 

斷面 71~78、84~89 依據既有堤防劃

設，斷面 79~81 依據高崁劃設、斷

面 81~84 已超出原有治理計畫線，

故依據平順銜接方式劃設，其餘維

持原公告 

斷面 71~73、78~82、85~89窄

縮約 0~45公尺、斷面 73~74、

83~85 拓寬約 0~50公尺 

全段依據既有構造物劃設。 斷面 71~73、80~90拓

寬約 0~50公尺、斷面

70~71、75~76窄縮約

0~77公尺 

依據水利署公有地及

既設堤防堤後側溝劃

設，其餘維持原公告 

斷面 72~79拓寬約 0~55

公尺、斷面 71~72、

79~90窄縮約 0~55公尺 

依據水利署公有地

及既設堤防堤後側

溝劃設 

斷面 

90~104 

斷面 91~94、96-1~97、101~102 部

分窄縮 0~13 公尺、斷面 97~101 部

分拓寬約 0~50 公尺、斷面 102~104

拓寬約 0~35公尺 

斷面 90~101 依據既有堤防劃設，其

中 93~94 平順銜接上下游既有構造

物，斷面 102~104 依據高崁劃設，

其餘維持原公告 

斷面 90~92 窄縮約 0~20 公

尺、斷面 93~97 部分拓寬約

0~51 公尺、斷面 101~104 拓

寬約 0~133公尺 

斷面 90~97 依既有堤防劃

設，斷面 102~104依據高崁

劃設，其餘維持原公告 

拓寬約 0~110公尺 依高崁劃設、既有堤

防或護岸側溝及水利

署公有地劃設 

斷面 90~98微小幅度之

拓寬及窄縮，約 0~15

公尺、斷面 98~104拓寬

0~150公尺 

依高崁劃設、既有堤

防或護岸側溝及水

利署公有地劃設 

鹿野溪 

斷面 

1~13 

斷面 2下游拓寬約 0~24公尺、斷面

2~14 窄縮約 0~22公尺、斷面 16~18

窄縮約 0-22公尺 

全段依既有構造物劃設，其餘維持

原公告 

斷面 1 下游至計畫終點拓寬

約 0~127 公尺、斷面 9~11-1

拓寬約 0~224 公尺、斷面

13~18 拓寬 0~137 

斷面 17~19採紅黃共線， 

斷面 17 下游至計畫終點依

既有構造物劃設，其中斷面

11-11-1依開口堤劃設。 

拓寬約 0~333公尺 斷面 7~11 依石山圳

右岸及富源溪範圍劃

設，其餘依既有堤防

後側溝、公有地劃設 

拓寬約 0~61公尺 依據既有堤防後側

溝、水利署公有地及

高崁劃設 

鹿寮溪 

斷面 

0~16 

斷面 2下游拓寬約 0~24公尺、斷面

2~14 窄縮約 0~22公尺、斷面 16~18

窄縮約 0-22公尺 

全段依既有構造物劃設，其餘維持

原公告 

斷面 1 下游至計畫終點拓寬

約 0~127 公尺、斷面 9~11-1

拓寬約 0~224 公尺、斷面

13~18 拓寬 0~137公尺 

斷面 17~19採紅黃共線， 

斷面 17 下游至計畫終點依

既有構造物劃設，其中斷面

11-11-1依開口堤劃設。 

拓寬約 0~333公尺 斷面 7~11 依石山圳

右岸及富源溪範圍劃

設，其餘依既有堤防

後側溝、公有地劃設 

拓寬約 0~61公尺 依據既有堤防後側

溝、水利署公有地及

高崁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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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卑南溪支流加鹿溪、加典溪、嘉武溪、濁水溪及中野溪水道

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之劃定表 
水

系 
治理河段 

斷面

編號 
本次水道治理與計畫線用地範圍線劃設原則 

備

註 

加

鹿

溪 

加鹿溪、卑南

溪匯流點 
至加鹿溪橋 

1~8 

由於本河段多已建置堤防，除下游斷面 1~斷面 4 需配

合改善方案拓寬，故左岸斷面 1~斷面 4、右岸斷面 2~斷
面 5 依據堤防改建位置畫設，且將河段鄰近公有地劃入，

其餘河段均依據現況寬度劃設。 

本

次

新

增

劃

定 

加

典

溪 

加典溪、卑南

溪匯流處 
至加典溪橋 

1~9 

由於本河段多已建置堤防，故多以沿既設堤防堤肩線劃

設，惟右岸水道治理計畫線由卑南溪匯流處開始，沿既設

堤防堤肩線平順銜接卑南溪水道治理計畫線，且將河段鄰

近公有地劃入。 
嘉

武

溪 

嘉武溪、卑南

溪匯流處 
至嘉武橋 

1~3.2 
由於本河段多已建置堤防，沿既設堤防堤肩線劃設，並於

匯流口以平滑圓順曲線連接卑南溪水道治理計畫線 

濁

水

溪 

與卑南溪匯

流處 
至電光橋 

1~4.1 

左岸斷面 2 以上依天然高崁研訂劃設，斷面 2 以下以平滑

圓順曲線劃設至斷面 1 並順接卑南溪水道治理計畫線。右

岸河口處連接卑南溪水道治理計畫線，且沿濁水溪右岸護

岸研訂劃設，再順接天然高崁至斷面 3.2 處，再沿河階台

地邊緣向上游劃設至電光橋。 

中

野

溪 

與卑南溪匯

流處至中野

橋 
1~3.1 

左岸斷面 2 以上依天然高崁研訂劃設，斷面 2 以下以平滑

圓順曲線劃設至斷面 1 並順接卑南溪水道治理計畫線。右

岸河口處連接卑南溪水道治理計畫線，且沿濁水溪右岸護

岸研訂劃設，再順接天然高崁至斷面 3.2 處，再沿河階台

地邊緣向上游劃設至電光橋。 

二、計畫洪峰流量 
主流卑南溪、支流鹿野溪、鹿寮溪、加鹿溪、加典溪、嘉武

溪、濁水溪及中野溪等皆屬中央管河川，其中卑南溪、鹿野溪及

鹿寮溪之保護標準係採100年重現期距之計畫洪峰流量，而支流加

鹿溪、加典溪、嘉武溪、濁水溪及中野溪等之保護標準係採25年

重現期距之計畫洪峰流量。各主要河段計畫洪峰流量如表4及圖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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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卑南溪各控制點各重現期距計畫洪峰流量表 
水系 位置 各重現期距(立方公尺/秒) 

200 100 50 25 10 5 2 

主 
流 卑南溪 

河口 18,800 17,400 15,800 13,700 12,000 9,900 6,700 
卑南溪與鹿

野溪匯流前 13,500 12,400 11,300 9,700 8,460 7,000 4,800 

卑南溪與鹿

寮溪匯流前 11,600 10,700 9,700 8,380 7,300 6,000 4,100 

卑南溪與崁

頂溪匯流前 11,400 10,300 9,300 8,000 7,010 5,800 4,000 

池上大橋 11,300 10,200 9,000 7,660 6,420 5,300 3,500 

支 
流 

鹿寮溪 鹿寮溪出口 2,820 2,600 2,370 2,050 1,790 1,500 1,000 
鹿野溪 鹿野溪出口 7,020 6,470 5,900 5,070 4,400 3,660 2,470 
加鹿溪 加鹿溪出口 672 608 545 480 399 335 238 
加典溪 加典溪出口 490 449 406 361 304 258 186 
嘉武溪 嘉武溪出口 - 247 228 209 178 151 102 
濁水溪 濁水溪出口 - 322 302 281 232 224 152 
中野溪 中野溪出口 - 356 335 312 277 244 176 
註：卑南溪、鹿野溪及鹿寮溪係依據民國 102 年「卑南溪水系卑南溪、鹿野溪及鹿寮溪治理規劃檢討」

採 100 年重現期距之計畫洪水量；支流加鹿溪及加典係依據民國 105 年「卑南溪水系加鹿溪治理規劃報

告」及「卑南溪水系加典溪治理規劃報告」、支流嘉武溪、濁水溪及中野溪係依據民國 101 年「卑南溪支

流萬安溪、嘉武溪、濁水溪、中野溪治理規劃報告」，而支流則採 25 年重現期距之計畫計畫洪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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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計畫水道斷面 

(一)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 

卑南溪河口之歷年最大暴潮位為3.28公尺，而卑南溪河口斷面

之臨界水位為4.75公尺，故本溪應不受暴潮位影響，故而修正前期

公告起算水位，採用本次測量地形之斷面No.1號臨界水位作為本

計畫水理演算起算斷面之起算水位，並以計畫之各河段分配之計

畫洪水量及訂定之水道治理計畫線，依據計畫河道斷面地形進行

水理計算，各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如表5所示。 

表 5 卑南溪流域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一覽表 
水系名稱 主要地點 河心累距(公尺) 計畫洪水位(公尺) 

卑南溪 

河口-即海堤與河堤銜接處(治理計畫終點) 斷面 1 0 4.75 
中華大橋 斷面 2-1 598.50 8.57 
台東大橋 斷面 11-1 4,240.97 32.62 
岩灣護岸起點 斷面 19 8,040.15 54.15 
鹿野溪匯流處 斷面 35  15.661.43 98.57 
鹿寮溪匯流處 斷面 46  20,919.86 136.09 
寶華大橋 斷面 59 27,394.57 164.40 
崁頂溪匯流處 斷面 71 32,573.04 201.46 
池上堤防 斷面 88 41,225.54 273.23 
初來橋上游約 1.7 公里處(治理計畫起點) 斷面 104 47,825.54 334.82 

鹿野溪 
鹿野溪河口(治理計畫終點) 斷面 1 418.71 103.62 
鹿鳴溪河口 斷面 9 4,795.73 140.05 
舊鹿鳴橋(治理計畫起點) 斷面 13-1 6,713.05 164.81 

鹿寮溪 
鹿寮溪河口(治理計畫終點) 斷面 00 501.68 141.81 
武陵橋 斷面 9-2 4,674.71 216.75 
舊武陵橋(治理計畫起點) 斷面 16-1 6,322.92 239.71 

加鹿溪 
加鹿溪河口(治理計畫終點) 斷面合 1 0 178.83 
鐵路橋 斷面 6 1,247 200.81 
加鹿溪橋(治理計畫起點) 斷面 8 1,815 220.43 

加典溪 
加典溪河口(治理計畫終點) 斷面合 1 0 178.83 
鐵路橋 斷面 6 953 200.80 
加典溪橋(治理計畫起點) 斷面 9 1,696 223.88 

嘉武溪 
嘉武溪河口(治理計畫終點) 斷面 1 0 214.30 
嘉武橋(治理計畫起點) 斷面 3.2 483 219.67 

濁水溪 
濁水溪河口(治理計畫終點) 斷面 1 0 171.79 
電光橋(治理計畫起點) 斷面 4.1 747 179.97 

中野溪 
中野溪河口(治理計畫終點) 斷面 1 0 113.30 
中野橋(治理計畫起點) 斷面 3.1 130 113.34 

註：卑南溪、鹿野溪及鹿寮溪採 100 年重現期距之計畫洪水位，而其餘支流則採 25 年重現期距之計畫洪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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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水道斷面 

1、計畫水道縱斷面 

主流卑南溪、支流鹿野溪及鹿寮溪採100年重現期距洪水量

分析計畫洪水位，並以計畫洪水位加出水高1.5公尺為本次分析

堤頂高，惟考慮河防安全一致性與銜接性(兩岸現有防洪建造物

已完成度近九成)及卑南溪主、支流為辮狀急流河道，流路蜿蜒

及底床沖淤變化量較大，加上近年來水文因子變動劇烈，故將

本次計畫洪水位加1.5公尺出水高與民國79年公告之計畫堤頂

高比較取其高者為採用本次計畫堤頂高。另支流加鹿溪、加典

溪、嘉武溪、濁水溪及中野溪則採25年重現期距洪水量分析計

畫洪水位，其中加鹿溪及加典溪依據民國105年「卑南溪支流加

鹿溪治理規劃報告及卑南溪支流加典溪治理規劃報告」成果，

以計畫洪水位加出水高1.5公尺為堤頂高，而嘉武溪、濁水溪及

中野溪則依據民國101年「卑南溪支流萬安溪、嘉武溪、濁水溪、

中野溪治理規劃」成果，出水高採0.8公尺。本溪之計畫水道縱

斷面如圖2。 

2、計畫水道橫斷面 

計畫水道橫斷面考量配合現況水道情形並滿足設計流量，

針對各區段水道分別說明，各區段計畫河寬、計畫堤頂高及計

畫渠底，詳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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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卑南溪水系主流卑南溪計畫水道縱斷面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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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卑南溪水系主流卑南溪計畫水道縱斷面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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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卑南溪水系支流鹿野溪計畫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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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卑南溪水系支流鹿寮溪計畫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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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卑南溪水系支流加鹿溪計畫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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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卑南溪水系支流加典溪計畫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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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卑南溪水系支流嘉武溪計畫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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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卑南溪水系支流濁水溪計畫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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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卑南溪水系支流中野溪計畫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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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卑南溪水系主流卑南溪計畫水道橫斷面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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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卑南溪水系主流卑南溪計畫水道橫斷面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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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卑南溪水系主流卑南溪計畫水道橫斷面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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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卑南溪水系支流鹿野溪計畫水道橫斷面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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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卑南溪水系支流鹿野溪計畫水道橫斷面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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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卑南溪水系支流鹿寮溪計畫水道橫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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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卑南溪水系支流加鹿溪計畫水道橫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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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卑南溪水系支流加典溪計畫水道橫斷面圖

銜
接
加
鹿
溪
合
1- 

合
2
斷
面 



 

45 

 

圖3 卑南溪水系支流嘉武溪、濁水溪及中野溪計畫水道橫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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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河川治理措施 

一、河川綜合治理措施 
卑南溪流域上游部分區域地質條件軟弱且地勢陡峻等不良先

天條件，造成上游大量崩塌，而下游又因坡度驟減，地形平緩，

水道輸砂能力低而淤積。因此流域綜合治水構想應以水、土、林

一體，配合流域自然與人文發展特性，依據本流域土地利用狀況，

採中、下游河段以防洪安全為主進行相關防洪設施建設，且應確

保聚落、農田等民眾生命財產安全，而上游則考量無保全效益，

儘量保持原始風貌，以河川管理來維持，並結合管理避難防災，

以維護流域自然生態環境，達成流域防災與保育並重之計畫目

標。 

然治理措施除須顧及有效性、安全性和經濟外，亦應以不違

反河川自然穩定平衡趨勢，故未來治理策略應朝向河川環境管理，

儘量減少工程對生態環境之破壞，維持既有的環境及生態之連續

性，俾使整個環境生態得穩固健全，進而邁向永續發展目標。 

另卑南溪流域上游集水區仍有大面積崩塌地，易產生卑南溪

之泥砂問題，導致河道淤積，且卑南溪屬於辮狀與蜿蜒夾雜相混

之不同河川特性，流路不穩擺盪，使河防設施常受水流衝擊及基

腳沖刷減脅，故除針對上游集水區進行水土保持外，本治理區段

若因主深槽流路變遷，致河道刷深危及兩岸防洪建造物時，除得

視實際需要興建低水護岸及基腳保護工外；亦可搭配河道整理及

疏濬之土方，於堤前進行培厚等固灘、保護前灘等措施，適度將

主流導向河道中央，讓河道呈現穩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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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河段治理措施功能、種類及位置 
卑南溪整體防洪設施大致完善，現況僅部分河段尚未施設防

洪設施，而無法達到保護標準，其餘皆符合計畫洪水位，故本次

修正之新建工程(水道治理計畫線及重要工程布置圖如附件一與

表6~9所示)分述如下： 

(一)卑南溪 

1、河口至岩灣護岸起點(卑南溪斷面01～19) 

台東大橋河段，因右岸灘地較高且卑南堤防往河道內偏

移，致束縮通洪斷面、流速增加，常有沖刷橋墩危及橋梁通

行安全，長期而言河道將持續下刷，然因卑南堤防已拓寬新

建完成，亦可保護台東大橋，降低橋墩沖刷之虞。另卑南溪

斷面5～8台東大堤堤身因受左岸灘地影響，流路過窄而易受

洪流沖刷問題，使洪流趨向河心外，因此於台東大堤基腳造

灘，抵擋緩衝來自上游斜向洪流的沖刷甚為必要，亦可視需

求量佈設低水護岸及丁壩(群)，以保障右岸台東市區安全。 

2、岩灣護岸至鹿野溪合流段(卑南溪斷面19～35) 

本河段現有利吉、山里護岸及山里堤防，因恰為海岸山

脈與中央山脈對峙之溪谷，兩岸僅局部設有堤防護岸保護村

莊與農田，而右岸斷面27~28處，因歷年颱風沖刷造成現況河

道已超出用地範圍線，且造成堤後農田淹水，故佈設山里一

號堤防及山里二號堤防新建工程，予以保護。其餘河段多為

兩岸高台地及峭壁，形成良好之河槽，故不予新佈置防洪建

造物。另外，斷面31處有一岩盤出露，造成河道水路趨向右

岸沖刷，後續可視水路變化情形佈設丁壩(群)，以保障右岸山

里地區安全。 

3、鹿野溪合流至鹿寮溪合流段(卑南溪斷面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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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河段左岸為海岸山脈，右岸為堤防所束制，堤防亦均

能發揮防洪功效，94年之鹿寮堤防延長亦已施設完成，可確

保右岸村莊、農地及鐵路安全。 

4、鹿寮溪合流至寶華大橋河段(卑南溪斷面46～59) 

於94年檢討規劃時為確保左岸台地農田及村莊免遭沖蝕，

延長寶華護岸堤防至木坑溪合流口之工程已施做完成，洪水

流路亦穩定。 

5、寶華大橋至崁頂溪合流段(卑南溪斷面59～71) 

本河段兩側現有瑞和、南興、關山、月眉、光電二號至五

號等防洪工程設施大多完成，洪水流路亦穩定，堤防設施均能

發揮防洪功效，故不予布置防洪建造物。 

6、崁頂溪合流至池上大橋河段(卑南溪斷面71～90) 

本河段兩側防洪工程設施大多完成，均能發揮防洪功效，

僅左岸池上堤防及富興堤防局部束縮河道且影響萬安溪排洪，

故依檢討後之水道治理計畫線布設堤防。 

7、池上大橋以上河段(卑南溪斷面90～104) 

本河段自初來橋以下兩岸多已建置堤防(新興、錦屏、廣原、

海端等堤防及初來護岸)，無堤段也有高台地或山壁對峙，河道

穩定，不予佈置防洪建造物。 

(二)鹿野溪(與卑南溪匯流處至舊鹿鳴橋(斷面1～13-1)) 

本溪現有和平、嘉豐、舊鹿鳴等堤防，及四維、稻葉、鹿

鳴等護岸，現況已滿足防洪需求，故不予新佈置防洪建造物。 

(三)鹿寮溪(與卑南溪匯流處至舊武陵橋(斷面1～16-1)) 

由於現有永隆、永安、明野等堤防，及太原、武陵、永安、

明野等護岸，現況已滿足防洪需求，故不予新佈置防洪建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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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鹿溪(與卑南溪匯流處至加鹿溪橋(斷面合1~8) 

本溪現有加鹿溪左岸一號、二號、三號、加鹿溪右岸二號、

右岸三號等堤防，惟斷面3~4處因河道束縮，形成通洪瓶頸，造成

斷面3～5左岸堤防及斷面4右岸堤防出水高度不足，並影響堤後豐

源圳排水，故辦理右岸一號堤防改建工程用以拓寬下游河道。 

(五)加典溪(與卑南溪匯流處至加典溪橋(斷面合1~9) 

本溪現有加典溪左岸一號堤防及加典溪右岸一號堤防，現況

已滿足防洪需求，僅左岸一號堤防仍有局部突出河道造成河道束

縮，土砂易落淤於此，故辦理堤防改建工程以維河道平順通洪。 

(六)嘉武溪(與卑南溪匯流處至嘉武橋(斷面1~3.2) 

本河段左岸現已布設電光堤防，右岸現已布設嘉武護岸，兩

岸現有防洪構造物已屬完備，不另做治理措施。 

(七)濁水溪(與卑南溪匯流處(清修橋)至電光橋(斷面1~4.1) 

本河段左岸現況為一土坡，且現況高度低於計畫堤頂高，故

布置濁水溪左岸堤防，而右岸於斷面2處現已布設濁水溪右岸護岸，

惟斷面3轉彎處發生嚴重淘刷，為免因洪流掏刷基腳、破壞既有護

岸，故朝向上下游護岸延長予以保護,並於斷面3處布設護腳工程。

另斷面3以上左岸為一天然山壁，右岸為河階台地，現況河道可通

過計畫洪水量，故本河段斷面3以上不另布置防洪構造物。 

(八)中野溪(與卑南溪匯流處至中野橋(斷面1~3) 

本河段左岸現已布設鸞山堤防，右岸現已布設鸞山大橋護岸，

兩岸現有防洪構造物已屬完備，不另做治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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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主流卑南溪河防建造物新建堤防工程數量表 
岸別 編號 工程名稱 建造位置 

(斷面) 
建造長度

(m) 辦理原因 

左岸 
33 富興堤防 

新建工程 81~82 460 影響萬安溪排洪，造成約 17.6 公頃農田淹水，故新建保
護；另原富興堤防未來如有被沖毀依治理計畫線興建。 

35 池上堤防 
新建工程 82~83 860 堤防施設位置束縮河道且影響萬安溪排洪，故新建保護

兩岸農田，未來堤防如有沖毀，應依治理計畫線興建。 

右岸 10-1 山里一號堤防 
新建工程 28~31 1,450 屬既有堤防延伸工程。因現況無堤防保護，且河道已超

出用地範圍線，且現況岸高不足，為保護堤後約 38.9
公頃農田、房舍，故新建堤防保護。 右岸 10-2 山里二號堤防 

新建工程 27~28 850 

表 7 支流加鹿溪河防建造物新建堤防工程數量表 
岸別 編號 工程名稱 建造位置(斷面) 建造長度(m) 辦理原因 

右岸 62 
加鹿溪右岸一號

堤防改建工程 鹿 2~5 620 
加鹿溪斷面 4~5 河道束縮，現況已佈設堤防，

建議堤防損毀或老舊需改建時，配合辦理改建

工程拓寬河道，以保護堤後聚落及農田。 

表 8 支流加典溪河防建造物新建堤防工程數量表 
岸別 編號 工程名稱 建造位置(斷面) 建造長度(m) 辦理原因 

右岸 57-1 
加典溪左岸一號

堤防改建工程 典 4~5 320 
加典溪左岸因既有堤防突出河道造成斷面窄

縮，造成上游土砂易落淤，影響此河段通洪能

力，故建議佈設待建堤防改善。 

表 9 支流濁水溪河防建造物新建堤防工程數量表 
岸別 編號 工程名稱 建造位置(斷面) 建造長度(m) 辦理原因 

左岸 65 
濁水溪左岸堤防

新建工程 1~3 250 
左岸現況為一天然高崁，均能通過計畫洪水量，

惟左岸高崁出水高不足 0.8m，故新建保護農田 

右岸 
70 

濁水溪右岸護岸

延長工程 1 上游至 52m 處 52 
斷面 1 為土崁，土崁易受凹岸水流沖刷，保護強

度不足，故須辦理護岸延長工程，以保護農田 

74 
濁水溪右岸護岸

延長工程 
斷面 3 下游至

78m 處 78 
斷面 3 為土崁，土崁易受凹岸水流沖刷，保護強

度不足，故須辦理護岸延長工程，以保護農田 

三、主要河段治理非工程措施 

(一)疏散避難路線及相關措施 

未公告治理計畫線或未完成治理及洪水到達範圍地區，則須

輔以避難路線、疏散機制，優先確保人民安全。 

(二)防災管理 

依據2000年通過《災害防救法》規定之權責分工辦理。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1%BD%E5%AE%B3%E9%98%B2%E6%95%91%E6%B3%95&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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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計畫水道重要事項 
1、台東大堤河段受左岸灘地影響，流路過窄致易受洪災，應於

右岸利用疏濬土方培厚，並以柔性工法保護，逐年逐次將洪

流導向河心，以確保堤防及堤後保全對象安全。 

2、本治理計畫未設置堤防護岸之河段，為防止土地流失或岸壁

沖刷而影響水道通洪能力，得視實際需要施設低水護岸、丁

壩或基腳保護工。 

3、綜整本次檢討及以往研究成果，在卑南溪斷面4～8、7~10、

12～13、14～17、16～19、24~28、30~35、43~44、48~50、

50~53、74~75、89~94、106~109；鹿野溪斷面2~5、5~7、13~23；

鹿寮溪斷面2~3、9~16等屬危險堤段，後續工程設計時應參考

潛在破壞原因，在易致災、破壞河段應有較強的設計工法，

以因應氣候異常及複合式災害的破壞型式。 

4、在支流嘉武溪、濁水溪及中野溪之出口處多由急流急變為緩

流，常有水躍現象，水流沖刷激烈，宜加強堤防護岸基腳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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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配合措施 

一、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利用 

(一)計畫洪水到達區域 

本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範圍，主要洪氾區域為未建堤防影響，

造成溢淹缺口，總淹水面積約94.9公頃，將來本計畫實施後氾濫狀

況可獲致有效改善；有關本溪計畫洪水到達區域詳見附件四。 

(二)土地分區利用與區域計畫之配合 

流域內計畫洪水到達區域之土地利用大部分以農業用途為主，

故應依本計畫實施，降低洪氾對沿岸居民財產威脅，其餘對整個

流域之區域開發計畫影響甚微，惟於將來制定區域計畫時，需與

水道治理計畫及用地範圍線配合，而洪水到達區域外土地利用管

理，由區域計畫使以低度利用納入檢討修正。 

(三)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外之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 

已規劃布置防洪設施但尚未施工完成之區域，應以農業或綠

地使用，如作為其它用途，應興建設施填高地面至計畫洪水位以

上，並有完善之排水設施，其臨近河面宜設適當基腳保護工事以

維安全。另規劃未布置防洪設施保護區域，應以農業或綠地使用，

如作為其它用途以低度使用。 

二、都市計畫配合 
卑南溪流域範圍內5處都市計畫區(台東市都市計畫、台東鐵

路新站附近地區主要計畫、關山都市計畫、鹿野都市計畫、池上

都市計畫)及紅葉溫泉風景特定區，目前皆未涉及本溪治理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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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有跨河建造物之配合 
本治理河段範圍內現有橋梁共有25座(詳表10)，其中鹿寮溪舊

鹿鳴橋、加鹿溪鐵路橋、濁水溪清修橋之橋梁長度較計畫河寬窄、

卑南溪寶華大橋梁底高低於計畫堤頂高，未來橋梁主管單位應配

合本計畫辦理改善事宜，以確保橋梁本身安全及暢洩計畫洪水

量。 

表 10 卑南溪現有橋梁水理檢討成果表 

溪名 橋名 斷面 
編號 

河心 
累距 
(m) 

計畫 
洪水位 

(m) 

計畫 
堤頂高 

(m) 

計畫 
寬度 
(m) 

橋梁現況 
橋梁管理機關 處理方式 總橋長 

(m) 
梁底高 

(m) 

卑南溪 

中華大橋 2-2 0K+598 9.41 13.02 1,180.00 1,360.00 14.65 公路總局  
台東大橋 11-2 4K+240 32.89 35.66 660.00 720.00 36.25 公路總局  
利吉大橋 15 6K+299 44.40 45.90 574.00 735.00 48.04 台東縣政府  
鸞山大橋 40-2 18K+207 115.33 116.83 609.00 631.00 116.70 台東縣政府  

寶華大橋 59-1 27K+394 165.61 168.34 664.00 681.00 165.61 台東縣政府 
橋梁主管機關未

來改建時配合本

計畫辦理 
電光大橋 75-2 34K+369 213.97 216.73 693.00 721.00 217.20 臺東縣政府  
池上大橋 90-2 42K+299 283.93 287.73 816.00 858.00 288.26 公路總局  

海端鐵路橋 96-1 44K+175 303.25 304.75 560.00 682.00 306.20 臺灣鐵路管理局  
初來橋 99-2 46K+210 321.85 323.35 806.00 870.10 329.30 公路總局  

鹿野溪 

山里鐵路橋 1-2 0K+503 103.72 105.22 506.00 656.00 106.50 臺灣鐵路管理局  
鹿鳴橋 11-1 5K+469 149.00 152.03 350.00 350.00 157.50 公路總局  

舊鹿鳴橋 13-1 6K+713 164.81 165.77 121.50 97.00 169.65 臺東縣政府 
橋梁主管機關未

來改建時配合本

計畫辦理 

鹿寮溪 

鐵路橋 00-1 0K+502 142.06 144.21 467.00 544.00 147.84 臺灣鐵路管理局  
舊鐵路橋 1-1 0K+751 147.65 149.43 289.00 289.00 151.33 臺灣鐵路管理局  
鹿寮大橋 2-1 0K+802 148.36 150.90 300.00 300.00 154.15 臺東縣政府  
武陵橋 9-2 4K+661 216.75 218.25 316.00 385.00 222.84 公路總局  
舊武陵橋 16-1 6K+316 239.71 246.51 69.00 69.00 258.03 臺東縣政府  

加鹿溪 鐵路橋 06 1K+247 201.04 202.54 104.07 91.55 203.7 臺灣鐵路管理局 
橋梁主管機關未

來改建時配合本

計畫辦理 
加鹿溪橋 08-1 1K+828 221.02 222.52 103.80 105.06 223.58 公路總局  

加典溪 
鐵路橋 06 0K+953 200.84 202.34 91.29  137.50  203.90  臺灣鐵路管理局  
加典溪橋 09-1 1K+710 223.96 225.46 115.86  140.00  232.10  公路總局  

嘉武溪 嘉武橋 3.2 0K+483 219.67 220.47 110.00 110.00 222.36 台東縣政府  

濁水溪 
清修橋 1.1 0K+009 171.87 172.67 70.00 42.00 173.50 台東縣政府 

橋梁主管機關未

來改建時配合本

計畫辦理 
電光橋 4.1 0K+747 179.97 180.77 50.00 50.00 183.16 台東縣政府  

中野溪 中野橋 3.1 0K+130 113.34 114.14 100.00 100.00 118.45 台東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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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取水及排水設施之配合 
1、卑南溪沿線具有池上圳、關山大圳、卑南圳及卑南上圳等取

水口，各取水口目前尚能配合本治理計畫。 

2、卑南溪治理範圍內有關山國小排水、關山大排水及瑞豐排水

等排水排入，因坡度較陡、可重力排洪，已施設背水堤保護，

未來如有其他排水要匯入，排水主管機關需評估是否施設背

水堤或閘門保護。 

五、中上游集水區水土保持保育治理措施 
集水區上游坡地之管理單位應加強上游坡地水土保持工作，

集水區中、上游崩塌嚴重地點評估設置攔砂、囚砂功能，以減少

泥砂下移量，必要時採取清淤手段處理，及崩塌地植生復育、農

地水土保持、道路水土保持、土石流與野溪整治、支流與卑南溪

匯流處採堤岸順接方式處理，避免產生防洪缺口等，嚴格取締違

法濫墾及濫建，積極獎勵輔導植生、造林或沿排水路設置森林緩

衝保護帶。另避免因違規使用所引起崩塌，因此每年可利用衛星

影像判釋，進行全流域土地使用調查及變異點比對，以立加強管

理及保育。 

六、緊急疏散避難之配合措施 
請相關權責機關未來透過大眾媒體傳播、網路等方式迅速傳

遞颱風警報、豪雨警報等災害預報訊息，提醒民眾隨時提高警覺，

做好防災準備，亦使洪氾區域居民及早獲得洪水情報預作警戒及

防範措施。強化淹水預警及災害防救主要工作事項如下： 

1、建立洪水情報機制，並公布淹水警戒區域及淹水深度等資訊，

提供相關單位與民眾防災應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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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運用行動電話簡訊傳輸功能，結合電信業者建置高淹水潛勢

地區村里長之通訊系統，定時傳輸淹水資訊，以利緊急應變。 

3、結合社區民眾防災組織，強化水災防救體系，並擬定緊急避

難路線及避難場所如圖4所示，詳細路線及場所仍應由地方權

責單位定期檢討，公布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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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計畫區洪災避難疏散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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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態維護或保育之配合措施 
本溪依卑南溪河川情勢調查成果，其經歷次取樣，水質尚稱

良好，惟為維謢河川水質之純淨，應依照河川放流水標準加強管

制，對於森林樹木之砍伐及林地之濫墾及垃圾廢棄物處理，有關

主管機關應加強管制，以維持自然良好之水質。 

針對卑南溪之原有植物，如過去河床、高灘地遍生的台東火

刺木、宜梧、扛香藤、車桑仔等，或是順著颱風天溪水暴漲漂流

而下的台東蘇鐵，可進行人工栽植或復育，重新恢復原有植物生

態。而有關水域生態，卑南溪從池上到出海口，水生植物豐富，

且卑南溪出口右岸為重要之濕地範圍，惟兩岸之既建堤防，縮減

河道，減少水生植物的生長地；鸞山大橋下游的河道左岸溼地，

水生植物豐富，可闢為水生植物保護區，規劃成為歇憩場所，另

上游及泥水溪下游左岸河岸林，為卑南溪難得一見的原生木本植

物的生長區域，上述之兩處植物應加以保護，避免河堤的施作，

導致全線河岸林的消失。又卑南溪河道之河中島(如利吉大橋上游)、

腱狀丘等河川特色，為植生自然演替及動物棲息的主場所，若不

影響通洪能力情況下，則不應開放採砂，避免其影響植生覆蓋及

鳥類等需要利用高灘地繁殖生物的繁殖成功率。初來橋至池上圳

取水口間之河段於枯水季偶有斷流之情形，影響河川生態，應由

河川環境整體管理角度檢討枯水時期河川生態基準流量，以避免

斷流。 

另對於外來物種需強化經營管理，參酌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

育協會「2000生物多樣性保育展望」會議建議：1.增進對外來物種

影響的認識與認知，唯有對外來種有相當認識與認知，外來種也

才不會被隨意引入或運出；2.針對各種蓄意、非蓄意引入管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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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的偵測機制；3.強化相關單位功能，加強外來生物走私之查緝

及動、植物防疫與檢疫工作，以防止外來種生物入侵。 

八、環境營造之配合措施 
本計畫初步提出相關的經營管理計畫，包含景觀植栽維護管

理及一般設施管理及環境維護等。 

1、若規劃景觀改善相關規劃，主管單位進行設計施工時，除容

入當地特色外，亦應維持水流自然活力，使河川保持原有蜿

蜒能力，避免刻意改造天然河岸侵蝕，造成河道直線化及斷

面固定化，應保留河床自我調整、演變能力，維持活用河川

本身最大限度的造川功能。另空間營造時所設置的固定設施

物及環境空間，在設計階段時應考慮低維護性及易於管理的

施工材料，延長設施物的使用壽命。 

2、完成景觀改善相關計畫之區域，為提供長期遊憩活動空間場

所，若有危害環境生態、河川環境分區利用及河防安全等，

進行取締與管理，並對相關施設設施及結構物等人工設施，

主管機關仍應每年編列維護管理經費，另亦可結合社區居民、

團體、社團及公司等認養進行相關維護管理工作。 

3、若於河道內進行濕地環境營造時，需注意因人工濕地位於河

川區域內，屬申請許可事項，應限制將來過度擴張人工濕地

影響自然河川特性及河道通洪能力。 

九、河川管理及工程維護注意事項 

(一)河川管理之配合 

治理計畫經核定公告後，劃定為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

線內之土地，將依水利法第82條限制其使用。另如涉及河川區域

內禁止行為應依水利法第78條規定管理，涉及河川區域內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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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應依水利法第78條之1規定應經許可及河川管理辦法相關規

定辦理，為防止水患將嚴禁濫墾及建築等與水爭地之情事，以確

保計畫洪水之暢洩，將嚴格執行河川管理之工作。 

另外依河川區域種植規定第16點第2項規定，本溪內有部分原

住民族土地，經公告劃入河川區域內，如現況為原住民族種植使

用，符合現有規定者，應由河川局協助輔導申請使用，若未符合

規定者，亦得由河川局協助使用人變更種植種類或以其他輔導措

施處理。 

(二)開口堤改善淹水 

堤後逕流多以維持開口堤亦可提供本溪在發生超過計畫保護

標準洪水時之滯洪效果，故對於堤後排水問題，本計畫仍以開口

堤方式處理。 

(三)河道整理及疏濬 

1、因上游大量土砂持續下移，仍造成下游部分河段因淤積影響

河道通洪能力，故需加強辦理河道整理及疏濬，一方面可增

加通洪能力，另一方面亦可加強水流輸砂能力，減少河道淤

積之可能。疏濬作業之挖方可用於卑南溪防洪建防洪建造物

造物基腳之保護，堤前護灘及鄰近之公共工程所用。 

2. 加鹿溪與加典溪匯流處由於包含支流上游洪水攜帶土砂至下

游以及卑南溪於加鹿溪、加典溪出口落淤影響，影響支流河

道排洪能力，因此需辦理河道疏浚工程，以達拓寬河道通洪

斷面之目的，並有效降低洪水位，確保鄰近聚落、農田安全。 

3、現況加鹿溪沿線有防砂壩、關山大圳及豐源圳之倒虹吸工等

大型橫向水工結構物，因未來辦理河道疏浚時，需避免影響

既有橫向構造物之安全性及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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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配合事項 

(一)結合防汛志工，進行相關維護管理 

管理機關對河防相關設施及結構物等，由專人負責辦理各項

防災設施定期維護及管理工作，以發揮設施之正常功能；另亦可

結合社區居民、社團及公司等認養，組成志工守護隊，增加民眾

對環境之認同感，進行相關維護管理工作。 

(二)水質與環境之維護 

為維謢卑南溪水質之品質，對於河道兩岸林木砍伐及廢棄物

處理，相關權責單位應加強監控；另本溪各項防洪設施，除應注

重工程安全品質外，尚需與優美的環境相互調適，並適度維護管

理。另於治理工程進行過程，應執行施工中水體水質監測，避免

疏濬或其他工程進行導致泥砂排入，造成河川與排水水質惡化。 

(三)地質敏感區 

依據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告本溪位屬於地質敏感區，故未來相

關工程設施應遵守與配合地質法第8條及第11條規定，土地開發於

地質敏感區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

質安全評估等辦理。 

(四)河川揚塵改善 

揚塵問題長久以來困擾台東市區，亦於堤內外設置河畔林帶

配合長期維護，在不影響河防安全為前提，配合河川環境營造工

作辦理防風定砂、植生作業、增加堤內外河畔林帶種植、水覆蓋

範圍等措施並予以適度維護或開放民眾耕作等，以降低揚塵對居

民生活品質及環境品質影響，得以在揚塵來臨前提早因應防範。

另河口段右岸堤後森林早期植栽為之原始目的即為抑制揚塵及降

低台東市的風害，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管理機關妥為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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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該處森林，並配合加強河川區域外海岸防風林及保安林之植

栽等揚塵防制措施，俾共同減少砂塵來源，使其該森林能發揮抑

制揚塵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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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水道治理計畫修正圖籍 
本次修正區段需配合修正之河川圖籍，如表 11~表 13 所示。因原公

告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係依計畫流量與計畫河寬等原則進行劃

設，因時空變遷部分河段水道治理計畫線實有重新檢討之必要，本次修訂

係參酌兩岸高崁位置、現有河防建造物設施位置、公私有地分布情況以及

匯流處沿支流現況堤防等原則，進行變更劃設。 
 

表 11 主流卑南溪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修正圖籍一覽表 
河段 斷面 修正或劃定內容 需修正圖籍 

河口

至岩

灣護

岸起

點 

1~19 

1.斷面 7 左岸支流富源溪匯入。 
2.斷面 7～斷面 10 間左岸鄰近仍有公有地且考量寬河固堤。 
3.斷面 12~14 左岸沿高崁劃設。 
4.斷面 15~斷面 19 右岸沿岩灣護岸用地範圍線劃設。 
5.其餘斷面考量現有堤防或護岸以堤後側溝劃入，且鄰近公有地

亦劃入。 

8、9、14、15、16、
17、20、21、22、
23、25、26、27、
28、36、37、38、
39、40、41、42、
43、44、45、46、
47、48、49、50、
51 

岩灣

護岸

至鹿

野溪

合流

段 

19~35 

1.斷面 20～24 左岸利吉護岸段因現況護岸與原公告水道治理計

畫線略有差異，故依現況修正。 
2.斷面 26~27 右岸山里堤防興建完成及配合山里溪匯入。 
3.斷面 26~35 間左岸及斷面 23~26 右岸河段，沿山壁邊之河川流

路超出治理計畫線。 

50、51、52、53、
54、55、56、57、
58、59、60、62、
63、64、67、68、
69、71、72、73、
74、85 

鹿野

溪合

流至

鹿寮

溪合

流段 

35~46 

1.斷面 36~38 因沿山壁邊之河川流路超出治理計畫線；斷面

41~46 左岸河段現況河道超出治理計畫線。 
2.斷面 39～斷面 46 右岸處則依現況鹿野堤防及鹿寮堤防佈設位

置局部修正。 
3.斷面 38 右岸處，現況為濕地且已施設水防道路，亦為公有地範

圍。 
4.其餘斷面考量現有堤防或護岸以堤後側溝劃入，且鄰近公有地

亦劃入。 

84、85、87、88、
99、 100、 101、

102、103、104、
107、108、109、
110、111、113、114 

鹿寮

溪合

流至

寶華

大橋

河段 

46~59 

1.斷面 50~53 間左岸河段，因沿山壁邊之河川流路已超出公告治

理計畫線。 
2.右岸斷面 55～56 瑞源堤防及斷面 52~55 后湖護岸與原水道治

理計畫線略微差異，故依現況修正水道治理計畫線。 
3.斷面 54～55 左岸寶華護岸下游段，現況河道已超出治理計畫

線。 
4.其餘斷面考量現有堤防或護岸以堤後側溝劃入，且鄰近公有地

亦劃入。 

112、113、119、
120、121、130、
131、133、134、
144、145、148、
149 

寶華

大橋

至崁
59~71 

1.斷面 59～60 左岸現況河道已超出用地範圍線，且已施設南興護

岸加以保護，並有水防道路連接，故依既有堤岸位置修正水道

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 

148、149、155、
156、157、158、
160、15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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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段 斷面 修正或劃定內容 需修正圖籍 
頂溪

合流

段 

2.左岸斷面 70～71 處，由於新電光二號堤防已依治理計畫線平順

銜接上、下游堤防，原用地範圍線係沿舊堤位置劃設，依新堤

位置修正。 
3.本河段右岸有崁頂溪及加鹿溪、加典溪匯入，目前現況三條支

流之背水堤均已興建完成，故修正用地範圍線。 
4.其餘斷面考量現有堤防或護岸以堤後側溝劃入，且鄰近公有地

亦劃入。 

169、172、176、
177、178、181、
182 

崁頂

溪合

流至

池上

大橋

河段 

71~90 

1.斷面 79~80 間左岸河段，沿山壁邊之河川流路已超出治理計畫

線；斷面 81~84 因池上堤防及富興堤防已超出水道治理計畫

線，因此以平順銜接方式修正；而右岸德高 1、2、3 號開口堤

處依現有堤防範圍修正用地範圍線。 
2.左岸斷面 82~83 池上堤防及右岸斷面 83～84 海端四號堤防及

德高四號開口堤現況堤防位置略有差異，故依現況修正用地範

圍線。 
3.左岸配合萬安溪出口，保留必要出口河寬(150m)，故修正治理

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 
4.其餘斷面考量現有堤防或護岸以堤後側溝劃入，且鄰近公有地

亦劃入。 

180、181、182、
186、187、188、
189、190、195、
196、197、198、
199、200、205、
206、209、210、
214、215、218、
219、222、223、
226、227 

池上

大橋

以上

河段 

90~104 

1.斷面 98～104 左岸依照高崁及未登錄地範圍劃設。 
2.斷面 90~97 右岸依海端 1、2、3 及 4 號開口堤處依現有堤防範

圍修正治理治理計畫線。 
3.斷面 100～斷面 101 依廣原堤防及現況施設位置修正。 
4.其餘斷面考量現有堤防或護岸以堤後側溝劃入，且鄰近公有地

亦劃入。 

229、230、234、
235、237、238、
240、241、242、
243、244、245、
246、249、250、
250-1、250-2、
250-3 

 
表 12 支流鹿野溪及鹿寮溪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修正圖

籍一覽表 
水

系 河段 斷面 修正或劃定內容 需修正圖籍 

鹿

野

溪 

與卑南溪

匯流處至

舊鹿鳴橋 

1 
~ 

13-1 

1.斷面 1～斷面 8 依循第八河川局重新檢討之治理計畫線 
2.斷面 9 右岸因沿山壁邊之河川流路超出治理計畫線。 
3.其餘斷面則現有堤防或護岸以堤後側溝劃入，且鄰近公

有地亦劃入。 

79、80、81、82、
83、84、89、90、
91、92、93、93-1、
94-1 

鹿

寮

溪 

與卑南溪

匯流處至 
舊武陵橋 

1 
~ 

16-1 
1.現有堤防或護岸以堤後側溝劃入，且鄰近公有地亦劃入。 

114、116、117、
124、125、127、
128、137、138、
139、140、141、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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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支流加鹿溪、加典溪、嘉武溪、濁水溪及中野溪水道治理計

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修正圖籍一覽表 
水

系 河段 斷面 修正或劃定內容 需修正圖籍 

加

鹿

溪 

與卑南溪

匯流處至

加鹿溪橋 
1~8 

由於本河段多已建置堤防，故多以沿既設堤防堤肩線劃

設，惟左岸水道治理計畫線由卑南溪匯流處開始，以平滑

曲線連接主流卑南溪水道治理計畫線，往上游依計畫河寬

範圍劃設銜接斷面 4 堤肩線，而右岸斷面 2~斷面 5 河段鄰

近公有地視為洪氾平原區並修正其治理計畫線。 

160、161、164、
165、165-1、165-2 

加

典

溪 

與卑南溪

匯流處至

加典溪橋 
1~9 

由於本河段多已建置堤防，故多以沿既設堤防堤肩線劃

設，惟右岸水道治理計畫線由卑南溪匯流處開始，沿既設

堤防堤肩線平順銜接卑南溪水道治理計畫線。 

160、161、164、
165、165-1、165-2 

嘉

武

溪 

與卑南溪

匯流處至

嘉武橋 
1~3.2 

由於本河段多已建置堤防，沿既設堤防堤肩線劃設，並於

匯流口以平滑圓順曲線連接卑南溪水道治理計畫線 

187、188 

濁

水

溪 

與卑南溪

匯流處 
至電光橋 

1~4.1 

左岸斷面 2 以上依天然高崁研訂劃設，斷面 2 以下以平滑

圓順曲線劃設至斷面 1 並順接卑南溪水道治理計畫線。右

岸河口處連接卑南溪水道治理計畫線，且沿濁水溪右岸護

岸研訂劃設，再順接天然高崁至斷面 3.2 處，再沿河階台

地邊緣向上游劃設至電光橋。 

157、158 

中

野

溪 

與卑南溪

匯流處至

中野橋 
1~3.1 

左岸係配合現有鸞山堤防堤肩，右岸於山壁間則沿河川區

域線劃設至鸞山大橋護岸，再配合現有鸞山大橋護岸研訂

劃設，並連接卑南溪水道治理計畫線。 

101 

 



 

 

 
 
 
 
 
 
 
 
 
 

附件一 水道治理計畫及重要河防建造物佈置圖

(含用地範圍線) 



 

 

 
 
 
 
 
 
 
 
 
 

附件二 各河段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修正

前後地籍套繪圖 
 



 

 

 
 
 
 
 
 
 
 
 
 

附件三 水道治理計畫及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



 

 

 
 
 
 
 
 
 
 
 
 

附件四 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範圍  



 

 

 
 
 
 
 
 
 
 
 
 

附錄一 地方說明會意見回覆及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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